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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2-23512329

聯絡人：黃捷立

電　話：02-77367785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9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幼字第111005674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及說明五 (0056749A00_ATTCH1.odt、0056749A00_ATTCH2.ods、

0056749A00_ATTCH3.odt、0056749A00_ATTCH4.odt、0056749A00_ATTCH5.ods、

0056749A00_ATTCH6.ods)

主旨：有關提報申請111學年度辦理「社區教保資源中心（以下

簡稱教保中心）計畫」與「學前特殊教育服務據點（以下

簡稱學前特教據點）試辦計畫」經費需求一案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

推動學前教保工作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教保要點）」與

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經

費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身障要點）」辦理。

二、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教保要點第4點第4項及身障

要點第3點第9項，就轄內教保資源供需情形設立或鼓勵私

立幼兒園辦理教保中心業務；另透過社政、衛政及教育系

統，確實盤點轄內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及資源供應情形，得

結合所設公立教保中心現有空間及資源規劃學前特教據點

及服務內容，於111年6月15日前依序檢附下列資料（詳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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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附表件1至表件4），並確實審核及排列優先順序後，合

併二項計畫提報本署；本署將視資料完整性及預算額度予

以審核，倘逾期提報者不予補助。

(一)表件1：申請幼兒園彙總表。

(二)表件2：經費申請表。

(三)表件3：各教保中心與學前特教據點申請案件初審意見

表。

(四)表件4：各幼兒園申請補助計畫（含經費概算）（公立幼

兒園請填寫表件4-1；私立幼兒園請填寫表件4-2）。

(五)所有電子檔光碟1片。

三、前開兩項計畫辦理重點分述如下：

(一)服務對象：

１、教保中心：相關資源及辦理活動應提供社區民眾使

用，並以親子為主要對象，幼兒應由家長陪同參與。

２、學前特教據點

(１)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與就學

輔導會鑑定，但未安置入園之幼兒及其家長。

(２)2歲以上持有身心障礙證明，或持有兒童發展聯合

評估綜合報告書確有或疑似發展遲緩，但未入幼兒

園就讀或未接受機構日托服務之幼兒及其家長。

(３)家長認定其2歲以上幼兒有發展問題或教養困難，

且疑似有特殊教育需求者，但未入幼兒園就讀或未

接受機構日托服務之幼兒及其家長。

(二)服務項目：

１、教保中心：辦理親職教育講座、親子活動及提供教保

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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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諮詢服務、圖書、教具、玩具借閱及遊戲場所使

用。

２、學前特教據點：辦理學前特教宣導相關講座與學前特

教諮詢服務。

(三)服務時間：

１、教保中心：於假日固定時段開放場地使用或辦理活

動，每月至少1週須對社區開放3小時以上，活動總辦

理期間至少達8個月或總辦理次數至少達10次以上。

２、學前特教據點：每個據點應排定每週固定服務時間，

每週服務至少2天（16小時）。

(四)補助額度或其他注意事項：

１、教保中心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設立者，每中心最

高核定補助新臺幣（以下同）60萬元；私立幼兒園申

請設立者，每中心最高核定補助25萬元。

２、學前特教據點

(１)經費補助項目與核定基準依身障要點第3點第16項

辦理。

(２)結合公立教保中心辦理學前特教據點，得外加申請

一名增聘行政人力或增聘代理教師，每人每年核予

新臺幣65萬元至70萬元。

四、為提升教保服務量能，並結合學前特教資源充分運用，服

務有特殊需求之家長及幼生，爰請貴局（府）踴躍申請並

妥為規劃旨揭兩項計畫，務由專責人員併同彙整申請表

件，俾提供相關整合之活動與服務。

五、另為瞭解貴局(府)辦理110學年度學前特教據點業務之運作

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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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制並提升執行效益，請協助填寫貴市(縣)學前特教據點

執行方式及執行成果相關數據調查表(如附件)，並於111年

9月30日前，免備文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e-j616@mail.

k12ea.gov.tw信箱，俾利本署研參據以滾動修正計畫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本署學前組

79


